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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相关程序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金融”或“上市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科融通”、“标的资产”）100%股份，同时拟向不超过 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017年 1月 20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3424

号）》。2017年 3月 30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调查通知书》

（皖证调查通字 1711号），并因此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审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较为复杂，涉及 107名交易对方，加之重组期间

受到上市公司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而中止审核的影响，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整

体工作筹备时间超过了交易各方的预期。为了加快推进重组进程，保护全体股东

的利益，上市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拟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及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案》。2017年 12月 25日，上市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涉及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主要情况

（一）收购方式

1、原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调整前的方案包括：（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即上市公司向海科融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海科融通 100%股份，同时向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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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新力投资”）、南宁长山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肥卓创华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调整后的方案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现金购买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淀科技”）等 107名股东持有的海科融通 100%股份。

（二）交易作价及支付方式

1、原方案

（1）交易作价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致远”）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6]第 2676 号），以 2016年 7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海科融通 100%股份评估价值为 249,800万元。经各方协商，海科融通 100%

股份的作价为 237,872.5755万元。

（2）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海淀科技等 107 名股东持

有的海科融通 100%股份。上市公司与海科融通股东协商确定海科融通 100%股

份交易价格为 237,872.5755万元，其中股份支付对价 181,272.3989万元，现金支

付对价 56,600.1766万元。

2、调整后的方案

（1）交易作价

经交易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资产总价格参考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6]第 2676号《资产评估报告》，待标的资产评估价值确定后，各方将另行签

署补充协议对标的资产的作价予以调整或确认，交易各方暂定交易对价为

237,872.5755万元。

（2）支付方式

根据 2017年 12月 25日上市公司与海科融通全体股东签署的《安徽新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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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东之购买资产协

议书》（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上市公司分三期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

（1）自本次交易及其相关议案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 10%；

（2）自标的资产完成交割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

本次交易对价的 40%；

（3）自标的资产完成交割之日起 12个月内，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

交易对价的 50%。

（三）利润承诺及业绩补偿方案

1、原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与海淀科技、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艺空

间”）、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天达”）、海科融通核心

团队成员（孟立新、侯云峰、章骥、吴静、张文玲、李凤辉、刘征、生锡勇等人）

2016年 9月 6日签订的《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海科融通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

2016年、2017年、2018 年和 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经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分别不低于 1亿元、

1.95亿元、2.7亿元和 3.35亿元。

若利润补偿期间标的资产实现的净利润累积数（标的资产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小于截至当期期末业绩补偿义务人

所承诺累积净利润的 90%，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应以股份及现金的形式对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补偿股份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

标的资产累积承诺的扣非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标的资产累积实现的扣非净利润）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本次购

买资产之股份的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如业绩补偿义务人在本次发行取得的

股份不足以补偿，则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额=不足以补偿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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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价格。

若海科融通 2016年、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合计超

过 90,000万元（净利润以标的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计算依据，不含本数），则将承诺期限内累计实现的

净利润超出 90,000万元部分的 30%（不得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奖励给标

的公司核心团队成员。

根据新力金融与海淀科技等 107名海科融通股权在 2016年 9月 6日签订的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东

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中的超额业绩奖励条款，在经合格审计

机构审核后，如果 2016年、2017年、2018年以及 2019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超

出 90,000万元（净利润以海科融通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计算依据），超出部分的 30%作为超额业绩奖励，由

标的公司计提相应金额向核心管理团队支付，计提金额确定如下：奖励金额=（承

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额-90,000万元）×30%

2、调整后的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与海淀科技、传艺空间、中恒天达、海科融通核心团队成员（孟

立新、侯云峰、章骥、吴静、张文玲、李凤辉、刘征、生锡勇等人）在 2017年

12月 25日签订的《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 2017年、2018年

和 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经相关证券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分别不低于 1.95亿元、2.7亿元和 3.35亿元。

若利润补偿期间标的资产实现的净利润累积数（标的资产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小于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方所承

诺累积净利润的 90%，则业绩承诺方应以现金的形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在盈

利预测补偿期间内，业绩承诺方每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乙方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标的资产累积承诺的扣非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

标的资产累积实现的扣非净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截至当期期末已补偿金额。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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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补偿期限内累计已补偿

金额，则业绩承诺方将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的计算方法为：

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到承诺已支付的补

偿金额。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对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

期限内甲方对标的公司的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若海科融通 2017年、2018年和 2019 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合计超过 80,000

万元（净利润以标的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计算依据，不含本数），则将承诺期限内累计实现的净利

润超出 80,000万元部分的 30%（不得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奖励给标的公

司核心团队成员。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中的超额业绩奖励条款，在经合格审计机构审核后，

如果 2017年、2018年以及 2019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超出 80,000万元（净利润

以海科融通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

者为计算依据），超出部分的 30%作为超额业绩奖励，由标的公司计提相应金额

向核心管理团队支付，计提金额确定如下：奖励金额=（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

润额-80,000万元）×30%。

（四）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1、原方案

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前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新力投资为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前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海淀科技持有上市公司 7.82%的股份，为上市公

司潜在关联方。因此，前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调整后的方案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是否涉及股份锁定的承诺

1、原方案



6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锁定期

未参与业绩承诺的认购方，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但股份

上市之日前，对用以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参与业绩承诺的认购方，a.对用以认购股

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各业绩承诺方无须向新力

金融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或各业绩承诺方对新力金融的股份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

之前不得转让；b.其余参与业绩承诺的认购方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在上述期限届满后且在满足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每年审计确认各业绩承诺方无须向新力金融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或各业

绩承诺方每年对新力金融的股份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可分批解锁所持股份。

计算公式如下：当年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当年标的资产经审计的扣非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各年度承诺业绩之和）×各业绩承诺方本次交易获得的尚未解锁的新

力金融股份数量。

业绩承诺补偿期限届满后，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确认各业绩承诺方无须向新力金融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或各业绩承诺方对新力金

融的股份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各业绩承诺方可一次性解锁剩余的股份。

（2）配套融资发行股份锁定期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前次交易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所涉发行股份中，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2、调整后的方案

因本次方案不涉及发行股份，因此控股股东新力投资、交易对方均未出具相

关股份锁定的承诺。

（六）交易方案需要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1、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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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方案除需获得上市公司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还需获得中

国人民银行对海科融通股东股份转让的批准、海淀科技股东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淀国投”）需履行国资报备手续以及中国证

监会的批准；

2、调整后的方案

2017年 4月 7日，海科融通收到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文件《中国人民

银行营业管理部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股权结构批复相关文件的通知》（银管发【2017】87号）及《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结构的批复》（银函【2017】58

号），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同意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结构，

变更后，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唯一

出资人，持股 100%。

因此，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海淀国投尚

需履行国资报备手续。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内容涉

及收购方式、交易作价、支付方式以及业绩补偿等方案的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需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海淀国投完成国资报备

手续后方可实施。




